
電信系統管理要點  

                                             八十九學年度第十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強化電信服務質，增進工作效率，並撙節預算經費開支，特訂定本要點。 

二、專線電話： 

       １、公務：各單位依實際業務需求須申請架設專線電話，於每月十五日前向       總務

處申請許可後，再由營繕組人員會整後，統一向中華電信辦理申請       裝設，申

請所須費用由申請單位自籌。停用時亦同。 

       ２、個人：依個人需求申請架設專線電話，向總務處申請許可，並繳交屋內       線路

費用陸百元整後，由申請人自行洽中華電信申請租用，營繕組人員       再配合中

華電信工程人員架設電話。若須移機時，向總務處申請及繳交       屋內線路費用

陸百元整後，由營繕組人員安排時間辦理。個人專線電話須自備話機，但教

師個人專線可提出申請由總務處代辦及借用學校話機，停用時亦同，並繳回

借用之話機。 

            ３、專線電話若發生故障或有電信使用相關業務之疑問等，請使用人直接           與電信

局洽辦查詢，若涉及屋內線路查修時，請向營繕組申請安排人    員處理。 

            4、個人專線電話停用時，請自行向中華電信洽辦，並通知營繕組登錄。 

            5、因校區電話線路有限，專線電話之申請以公務優先設置，若有剩餘線路         方可

開放個人申請，若因校方需求得要求已設之個人專線停止使用。 

     三、內線電信系統： 

                    １、行政單位：各單位依實際業務需求，填具電信申請單，呈單位主管裁示後（含

等級設定），轉會總務處辦理；其話費由各單位業務費支                    付。 

                    ２、教學單位：由各系所助理依其業務需求與教師公務使用，填具電信申請單，

呈單位主管裁示後（含等級設定），轉會總務處辦理；其話費              由各

系所業務費支付。 

                ３、宿舍：各寢室使用人至總務處填具電話開通及話機借用登記，退房時須       會同

營繕組人員查驗是否有損壞。 

                ４、個人：限本校教職員工依個人需求至總務處申請個人密碼後，會營繕組    相關

人員辦理，離職時亦同；其話費由申請人支付。 

  四、電信費支付方式： 

        １、個人專線通話費用由使用人自行向中華電信繳納。 



          ２、內線電信系統由總務處於每月月底將個人通話費統計後，列表呈會計室於次

月薪餉直接扣款繳納。 

          ３、公務用各項通信費用，於總務處收到帳單後，將各單位通話費計算出，列表

呈 會計室由單位年度預算經費直接沖銷。 

          ４、對於內線電信系統之通話費用若有疑問，請當事人向總務處辦理通話明細查

詢申請；專線電話方面則由當事人自行向中華電信查詢。 

  五、內線電信系統話務等級限定： 

          １、一級單位主管開放國際直撥、國內長途、行動電話、呼叫器、市話、內線等

通信服務。 

                 ２、二級單位主管開放國內長途、行動電話、呼叫器、市話、內線等通信服務。 

                 ３、職員開放市話、內線等通信服務。 

４、教師開放內線及外線接話等通信服務。 

５、宿舍開放內線及外線接話等通信服務。外線每次通話時限5分鐘。 

６、若因業務所需，經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得向總務處辦理等級異動（國際直撥

除外）。 

          ７、國際直撥，除一級單位主管開放外，其餘人員得視業務特性，經單位主    管同

意後，向總務處申請公務密碼，採密碼撥接通信方式。 

          ８、職員或教師得依個人需求，向總務處申請個人密碼，經核准後，再由營          繕組

人員開通使用，等級不限制。 

   六、個人密碼申請時，須繳納壹百元整系統設定費，經繳納後，營繕組再予以開通，

變更亦同。 

   七、密碼之申請，申請人應於每月二十日前向總務處提出，經核准後，再由營繕組人

員會整，於次月一日一併開通使用。 

   八、分機增設或移機所需費用皆由申請單位編列預算，再由總務處負責於各學年度統

一採購，並於各單位於申請裝機時，經費交換（各系、所功能性教室亦同）。 

        九、內線電信系統各項業務申辦程序： 

                  １、新設分機：編制內新進人員或新設辦公室，由申請人填寫申請書後，呈單位

主管裁示後，送交總務處辦理。 

   ２、分機移機：申請人填具申請書，送交總務處辦理。 

   ３、話務等級異動：申請人填寫申請書呈請單位主管裁示，送交總務處辦理。 

                      ４、宿舍分機設置：申請人填寫申請書於每月二十五日前送交總務處辦理，再由

營繕組人員會整，於次月一日一併裝設使用。          



    ５、密碼申請：公務密碼經申請人填寫申請書後，呈單位主管裁示後，送交總務

處辦理；個人密碼經申請人填寫申請書後，送交總務處辦理。 

                                        ６、維修申請：申請人填寫修繕申請單，送交總務處辦理。 

                              十、內線電信系統各項業務辦理，由營繕組人員在不影響系統正常運轉下，方予以施

作。 

    十一、分機裝設、分機移機、分機維護、專線配置、線路查修維護及系統例行性維護

等須現場施作時，營繕組應將日期時間知會當事人，並在當事人同意及陪同下

方可派員施作。 

    十二、電信相關設備，使用人應負保管之責，並依總務處相關操作手冊使用，以確保

系統及設備之正常運作。 

十三、賠償：話機及屋內線路故障，經營繕組人員判定係屬人為不當使用或故意破壞

而損壞，當事人須照價賠償，經繳款後，營繕組另行安排時程派員修護。 

十四、任何人皆不得擅自竊聽或監聽個人通話內容及散播個人通話明細，違者移送法

辦。 

十五、電信系統相關業管人員（如總務處營繕人員、總機值機人員）於就職日時，須

簽屬切結書，承諾確保通信安全及落實保密事項。 

十六、本管理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